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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就 115 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之改進情形作重點介紹，以供各界參考。

吳銘修（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115 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改進

情形

壹、前言

為利 115 年度中央政府與

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案之

籌編作業需要，經參酌中央各

機關與地方政府意見，就預算

結構、科目分類、預算內容、

編製程序、各項書表等加以檢

討，期使政府整體資源獲得妥

適之配置，預算之表達更為 

合理。

另配合「一百十五年度

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

則」、「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度直轄

市及縣（市）總預算編製要

點」、「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

一百十五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

理事項」之訂定予以納入外，

並就「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

表」、「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

定義及計列標準表」、「中央

政府各級機關單位分級表」及

各類書表格式等規範，配合實

際作業需要酌予修正。

貳、中央及地方政府

預算籌編原則之

檢討

115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

預算籌編原則，主要係配合

114 年 3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財

政收支劃分法，中央與地方之

財政資源業經修正調整，地方

政府自有財源相較於修正前大

幅增加，爰增列中央政府各機

關應確實檢討對地方政府之補

助款，相關經費是否回歸地方

政府自行負擔或調降補助比率

等規範。

另因近來外界對機關派

員出國或赴大陸地區計畫，多

所關注，爰增訂各機關因公派

員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案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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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相關規定辦理，各項計畫

人數、天數，應力求精簡等 

文字。

參、總預算編製作業

規定之主要修訂

一、「共同性費用編列基

準表」

（一）人事費－兼課鐘點費

配合公立大專校院兼任

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調增

數額，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各

職級兼任教師之日、夜間授

課鐘點費編列基準。

（二）業務費

1. 辦公房舍及員工宿舍修繕費

審酌該費用含括之工

程內涵與一般辦公室翻修

費雷同，爰參照一般辦公

室翻修費調增比率（7％）

同步調高。

2. 車輛油料費說明第 3 點

原訂汽油、柴油應憑

加油摺（卡）加油之文字，

經考量現行車輛管理手冊

第 25 點規定已略有修正，

且公務車輛用油屬車輛管

理一環，尚非主計法規範

疇，宜回歸車輛管理相關

規定辦理，惟為避免直接

刪除引起未來公務車加油

均無須使用加油卡之誤

解，爰修正說明為「公務

車輛加油，應依車輛管理

手冊、各市縣車輛管理相

關規定辦理」。

3. 公務機車養護費

現行編列基準為每

年每輛 1,700 元，經查交

通部最新發布之機車使用

狀況調查報告，111 年度

電動機車平均每年養護費

約 1,814 元，普通重型燃

油機車平均每年養護費

約 2,113 元，爰現行公務

機車養護費基準似稍有偏

低。考量目前各機關公務

機車多係電動機車及燃油

機車並存，爰參酌該 2 種

類機車養護費之平均，修

正為每年每輛 2,000元（約

增 18％）。

（三）設備及投資－一般房屋

建築費及辦公室翻修費

1.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所提建議，將一般房屋建

築費之鋼骨、鋼筋混凝土

構造「單位面積造價」，

分別調增 10.3 ％至 11 ％

及 4.4 ％ 至 9.5 ％； 一 般

辦公室翻修費之 150 人以

下、151 人以上「單位面

積造價」分別調增 6.7％ 

及 7％。

2. 針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直接修正發布之「一般

房屋建築費及辦公室翻

修費使用說明」，主要係

依據環境部公告之碳費

收費辦法，已公布碳費收

費對象不包括營造業，爰

刪除有關環境部尚未正

式公布碳費徵收標準前，

各機關可於工程預備費

先行預估匡列碳費額度

之文字；因編列基準之單

位面積造價已內含間接

工程成本、設計階段作業

費，為避免重複計算，配

合修正附表 4-1、附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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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本概算表中，有

關間接成本計算公式等 

內容。

（四）設備及投資－交通及運

輸設備

1. 配 合 行 政 院 114 年 3 月

28 日函核定交通部陳報

之「公務車電動化推動計

畫」修正相關規定

(1) 燃油及油電混合動力

車之首長、副首長專

用車項目仍予保留：

依上開行政院核定交

通部「公務車電動化

推動計畫」，自 115

年度起行政院暨所屬

機 關 及 直 轄 市、 縣

（市）政府暨所屬一

級機關首長、副首長

專用車辦理汰換者，

均須購置電動車；汰

換公務小客車者，其

汰換總輛數之 1/3，

須購置電動車，惟總

統府及其他四院不在

強制範圍，爰燃油小

客車及油電混合動力

車項下之首長、副首

長專用車及公務小

客 車 項 目， 均 仍 予 

保留。

(2) 於說明增訂汰換或新

購首長、副首長專用

車及公務小客車者，

應確依行政院核定交

通部「公務車電動化

推動計畫」所定汰購

原則辦理。並刪除現

行經主管機關核准得

改編列燃油車（油電

混合動力車）之例外

規定。

(3) 刪 除 直 轄 市 長、 縣

（市）長專用車，因

轄內偏遠地區災害勘

查需要，得於 132 萬

元範圍內改購置燃

油四輪傳動小客車規

定：查直轄市長、縣

（市）長專用車電動

車編列基準為 210 萬

元，已可購置包含特

斯拉、福斯、速霸路

等品牌多款具四輪傳

動功能之車型，爰刪

除本點規定，並請視

需要於編列基準範圍

內辦理。

(4) 刪除各機關購置公務

車輛如有業務特殊需

要，因購置一般小客

車、客貨兩用車未符

需求者，得選擇購置

四輪傳動客貨兩用車

或報院核定購置四輪

傳動小客車等規定：

為引導機關將燃油小

客車汰換為電動車，

爰刪除本點規定，至

倘仍有特殊情形須購

置四輪傳動燃油小客

車，而有超過編列基

準等情形時，本可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

校購置及租賃公務車

輛作業要點」第 4 點

第 2 項規定，報行政

院核定後辦理，尚不

至於造成窒礙。

2. 刪除電動車－公務小客車

（不含電池）項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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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項下之電動汽車電池租

賃費配合刪除）

考量市售電動汽車

尚無車輛及電池分開銷

售租賃方案，且觀察電動

汽車技術與市場發展趨

勢，均係朝車體及電池整

車出售方向發展。為避免

適用上之疑義或誤解，爰

刪除。

3. 刪除電動小貨車（包括含

電池及不含電池）項目

考量貨車編列基準本

係依市價個案核實編列，

而電動小貨車亦屬於貨車

範疇，應無須另訂編列上

限，爰刪除。

4. 參酌近年相關車輛售價變

動情形，調增 3 項目編列

基準

「燃油小客車－ 8 至

9 人座公務小客車」由 154

萬元調增為 157 萬元；「小

客貨兩用車－四輪傳動」

由 91 萬元調增為 93 萬元；

「燃油機車」由 8 萬 5,000

元調增為 9 萬元。

二、「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

定義及計列標準表」經

衡酌尚符預算編製實

際需要，爰不予修正，

惟「歲出第一級至第三

級用途別科目分類定

義」修正如下

（一）人事費項下「獎金」之

「特殊功勳獎賞」

考試院前於 112 年 4 月

25 日修正「公務人員品德修

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

名稱並修正為「公務人員激

勵辦法」，另於 114 年 2 月

6 日會銜行政院修正「公務

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

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

名稱並修正為「公務人員領

有勳章獎章發給獎勵金實施

要點」，爰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本科目定義。

（二）考量目前文康活動費及

房屋租金尚無專屬用途

別科目，各機關為管控

經費支用情形及編製會

計月報需要，須以人工

方式彙整統計，爰自

115 年度起，增設文康

活動費及房屋租金之三

級用途別科目

1. 業務費項下「其他業務租

金」原僅設同名之三級用

途別科目，本次增設「房

屋租金」之三級用途別科

目，並參考 114 年度預算

案「其他業務租金」之編

列內容，以及「資訊設備

租金」及「房屋建築及設

備費」科目定義及體例，

擬具其科目定義

(1) 房屋租金：指以營業

租賃方式租用辦公

室、廠房、倉庫、室

內停車場、宿舍等房

屋之租金費用屬之。

(2) 其他業務租金：指以

營業租賃方式租用非

屬前項房屋，如公務

車輛、事務設備、機

具設備、音響設備、

器材、碼頭等之租金

費用屬之。

2. 文康活動費原歸屬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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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項下「一般事務費」之

同名三級用途別科目，本

次增設「文康活動費」之

三級用途別科目，並參考

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

活動實施要點規定，擬具

科目定義為「指依中央各

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

施要點辦理藝文欣賞、競

賽、社團、體能競賽、慶

生、聯誼、服務、休閒等

活動之費用屬之。」同時

刪除「一般事務費」三級

用途別科目定義有關藝

文、康樂活動之文字。

三、「中央政府各級機關

單位分級表」

（一）「教育部主管」項下刪

除「體育署」單位預算，

另新增「運動部主管」

與其項下「運動部」及

「全民運動署」單位預算

查運動部組織法經總統

於 114年 1月 24日制定公布，

體育署將改制成立運動部，

下設全民運動署，惟施行日

期尚未報行政院核定，考量

該部組織改制已完成修法，

且規劃於 114 年度施行，爰

配合修正。

（二）「行政院主管」項下「原

住民族委員會」單位預

算新增「國立原住民族

博物館籌備處」分預算

查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

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於 113

年 9 月 30 日訂定發布，依暫

行組織規程規定，該籌備處

為四級機構，114 年度為「原

住民族教育推展」工作計畫

項下之分支計畫，該會規劃

於 115 年度編列分預算，為

應該會業務需要，爰予增列。

（三）「文化部主管」項下「文

化部」單位預算新增

「臺南國家美術館籌備

處」分預算

查臺南國家美術館籌備

處暫行組織規程於 114 年 3

月 19 日訂定發布，依暫行組

織規程規定，該籌備處為四

級機構，文化部規劃於 114

年 3 月 25 日掛牌成立，115

年度編列分預算，為應該部

業務需要，爰予增列。

肆、各類書表之主要

修訂

一、中央適用部分

（一）修正概算及單位預算書

表「媒體政策及業務宣

導費彙計表」及填表 

說明

依立法院審查 114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作通案

決議，要求自 115 年度起，

各機關編列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費應於預算書中以表列

方式呈現各項目客觀評核指

標，爰將表列「預計執行內

容」欄之欄名修正為「預計

執行內容及評核指標」，

並修正該欄填寫範例及填表 

說明。

（二）修正單位預算書表「立

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

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

情形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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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立法院審查 114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所作通案

決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

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

明確規範應載明通刪項目

之替代情形。

2. 次查中央各機關執行立法

院審查中華民國 113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作與

預算執行有關決議之應行

配合注意事項第 6 點規

定，各機關應載明函請立

法院安排報告議程與立法

院函復之公文發文日期及

字號等，並摘述公文內容

及辦理情形。

3. 綜上，爰於「辦理情形」

欄增列前述兩類決議之填

表注意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適

用部分

（一）修正總預算書表「總預

算融資性收支科目表」

表名、欄名及增列科目

配合中華民國 115 年度

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編

製要點第 6 點規定之修正，

明確規範融資調度預算範圍

含括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

用，爰將本表名稱及欄名中

之「融資性」文字，修正為

「融資調度」，並就融資調

度收入科目增列「移用以前

年度歲計賸餘」。

（二）增訂「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案件涉及政府未

來年度負擔經費明細表」

1.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以下簡稱促參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略以，主

辦機關依第 9 條規定取得

民間機構公共服務者，應

於預算書中列表說明其因

辦理第 9 條之公共建設未

來年度經費支出。

2. 查「中央單位預算應編書表

格式」及「中央政府決算書

表格式」已訂有「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涉及

政府未來年度負擔經費明

細表」，供中央機關表達

辦理上開促參法所定相關

案件之預算及決算情形。

3. 至地方政府僅於「市縣單

位決算書表格式」訂有專

項書表，為利地方政府

依上開促參法規定表達相

關預算，爰比照中央增訂 

本表。

伍、結語

預算編審作業之研究改進

為持續不斷之重要工作，主計

總處每年均配合行政院重大政

策、參酌立法院審議總預算案

之意見與中央各機關及地方政

府之建議等賡續辦理，經過長

期之檢討改進，已日益完備並

有具體成效，未來仍將持續檢

討預算作業，期使預算編製更

為精進、合理，並提升資源配

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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